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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关于《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审核关注要点的专项核查意见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接受贵方的委托，

对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经济行为

所涉及的甘肃电投常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24年 3 月 31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甘肃电投常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和《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甘肃电投常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说明》（以下简称“评估说明”）。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 7 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审核关注要点》（以下简称“《审核关注要点》”）的相关规定，就《审

核关注要点》中适用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出具本专项核查意

见。 

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是否符合相关板块定位或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

上下游 

1、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火电能源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等。上市公司的主

营业务为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和

运营管理。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

所处行业均为“D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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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谨慎性原则出发，本次交易的评估仅针对标的公司自身的经营情况作出，

不涉及可量化的协同效应，在对标的公司评估以及交易定价时均未考虑该等协同

效应。 

2、核查情况 

（1）审阅本次交易相关方案； 

（2）查阅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3）查阅了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和《评估说明》； 

（4）对标的公司、上市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

的运营模式。 

3、核查意见 

从谨慎性原则出发，本次交易的评估仅针对标的公司自身的经营情况作出，

不涉及可量化的协同效应，在对标的公司评估以及交易定价时均未考虑该等协同

效应。 

十八、本次交易标的是否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1、基本情况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并经甘肃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

第 0794 号），天健兴业以 2024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常乐公司 100%股

权分别采用了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

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常乐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净资产 评估方法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常乐公司 444,955.82 
收益法 1,155,746.82 710,791.00 159.74% 

资产基础法 558,024.07 113,068.25 25.41% 

经收益法评估，常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155,746.82 万

元，较账面净资产 444,955.82 万元评估增值 710,791.00 万元，增值率为 159.74%。 

2、核查情况 

（1）审阅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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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标的公司的行业地位、核心竞争力等情况，了解标的公司所处行

业的发展情况； 

（3）了解标的公司采购模式、生产模式、销售模式； 

（4）审阅标的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并走访主要客户； 

（5）分析标的公司主要成本构成及其变动趋势； 

（6）对标的公司主要期间费用的变动进行分析； 

（7）了解标的公司资本性支出计划； 

（8）复核收益法折现率的计算过程，复核主要参数的选取过程； 

（9）了解预测期限选取的原因。 

3、核查意见 

（1）在预测标的公司未来的电量电价、容量电价时，已结合其报告期电价

水平、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预测电价具备合理性； 

（2）在预测标的公司未来的上网电量时，已结合标的公司目前已获核准的

装机容量、历史期或者专业机构出具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载明的有效利用小时数、

行业发展情况、标的资产的行业地位、现有客户关系维护及未来年度需求增长情

况等因素，预测电量具备合理性； 

（3）在预测标的公司未来的营业成本时，已考虑原材料的采购来源、原材

料价格波动情况、市场供需情况等，标的公司营业成本的预测具有合理性； 

（4）标的公司在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预测过程中，已结合报告期毛利率水

平、标的公司资源禀赋、电力消纳能力、电价政策等与同行业对比情况，标的公

司毛利率预测具备合理性； 

（5）预测期各期，标的公司期间费用的预测具有合理性，与预测期内业务

增长情况相匹配； 

（6）预测期各期，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增加额的预测具有合理性，与标的公

司未来年度的业务发展情况相匹配； 

（7）预测期各期，标的公司资本性支出的预测具有合理性，与预测期标的

公司未来年度的业务发展情况相匹配； 

（8）本次评估相关参数反映了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特定风险及自身财务风

险水平，折现率取值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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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次评估预测期期限具有合理性，不存在为提高估值水平而刻意延长

详细评估期间的情况。 

十九、本次交易是否以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未以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2、核查情况 

（1）查阅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说明； 

（2）审阅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3、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交易以标的公司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及定价依据，

不涉及以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的情形。 

二十、本次交易是否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未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2、核查情况 

（1）查阅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说明； 

（2）审阅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3、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交易以标的公司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及定价依据，

不涉及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的情形。 

二十一、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评估作价与最近三年交易估值的差异情况详见重组报

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八、最近三年与股权转让、增资或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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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资产评估或估值情况”。 

本次交易可比分析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七、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评估合理性以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六）交易定价的公

允性分析”。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过程和结果详见重组报告书

“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三、收益法评估具体情况”和“四、资产基

础法的评估情况”。 

2、核查情况 

（1）审阅标的公司工商资料，了解历次股权变动的原因、价格和作价依据，

并分析与本次交易评估作价的差异原因； 

（2）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情况、可比交易情况，并结合评估增值率情

况，分析本次交易评估作价的合理性； 

（3）查询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说明。 

3、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中评估作价与被评估单位最近三年交易估值的差异具有合理性；本

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最终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

据具有合理性；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参考上市公司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定

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结合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分析，本次交易评估作价具有合

理性；本次评估不存在收益法评估结果低于资产基础法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核关注

要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经办资产评估师签名：                                 

邵伟伟           包迎春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签名：                   

孙建民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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